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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将对深圳

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总计 4,656.25 万元债权中的 1,210.625 万元

转让给公司关联方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1,210.625 万元，由上海

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向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承担付款义务，付款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无关联人补偿承诺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神舟新能

源”）与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清洁电力”）

因于 2017 年 9 月签订《湖北十堰郧西河夹镇来家河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光伏组件

采购合同书》形成相关业务，由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向深圳清洁电力供货多晶硅光

伏组件，合同总价款 6,937.50 万元。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深圳清洁电力

已累计付款 2,281.25 万元，剩余尾款虽经多次催讨，但深圳清洁电力以资金状

况紧张无力付款为由，再未进行支付，形成对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公司应付账款金

额为 4,656.25 万元（详见公司定期报告“重要事项”部分的披露内容）。 

因光伏组件销售，公司关联方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申

航”）对深圳清洁电力及其全资子公司房县猛狮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房县猛



狮”）亦有应收账款。 

深圳清洁电力系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猛狮科技”、

“*ST 猛狮”，股票代码：002684）全资子公司，由于猛狮科技在深圳清洁电力办

理保理融资项目上提供了连带担保，同时猛狮科技面临退市风险、正在筹划资产

重组，因此对深圳清洁电力对外债务统一进行管理。 

2018 年 9 月，上海申航与房县猛狮签订《动产抵押合同》，约定房县猛狮用

“湖北房县 30MW 村级扶贫电站”的动产为主债权提供担保，被担保债权金额

208,532,123.68 元，同月在房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动产抵押登记，抵押

权人为上海申航。2018 年 9 月，上海申航与房县猛狮签订《电费收益权质押合

同》，约定房县猛狮用“湖北房县 30MW 村级扶贫电站”项目全部发电量 100%的

电费收益权为主债权提供担保，被担保债权金额 208,532,123.68 元，同月在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完成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 

2018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宏大信宇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房县猛狮光伏电站

价值、2 年光伏电站发电上网电价收入权进行了资产评估，上海宏大信宇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拟了解货款收回保证的价值评估报告

书》（沪宏大信宇资评报字【2018】第 ZP0097 号），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评估结论为：经评估在报告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下，于本次评估基准日

委估的房县猛狮光伏电站价值、2 年光伏电站发电上网电价收入权评估值为

244,453,760 元。 

根据猛狮科技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连年亏损且基本状况未有好转。鉴于债

务人深圳清洁电力及其股东猛狮科技当前实际的经营困境，且房县猛狮光伏电站

的动产及电费收益权已抵押给公司关联人上海申航，上海申航可在必要时依法行

使抵（质）押权，以此支付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债权转让款，同时确保上海申航自

身债权顺利实现，故经相关方协商，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将对深圳清洁电力总计

4,656.25 万元债权中的 1,210.625 万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上海申航，转让价格

1,210.625 万元，由上海申航向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承担付款义务，付款期限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以确保连云港神舟新能源能够顺利实现上述 1,210.625

万元债权。 

鉴于公司与上海申航是隶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企业。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债权转让将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 

公司名称：上海申航进出口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11 月 2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4493 号 2 幢三楼 308 室 

法定代表人：张宏斌 

股东情况：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运代理，仓储（除危险品），

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国内商业（除专项规定），挂车或者汽车列车的销售，

食品流通，化妆品、卫生用品、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

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债务人 

公司名称：深圳市先进清洁电力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雅宝路 1 号星河 WORLDA 栋大厦 28 层 

法定代表人：谢少鹏 

股东情况：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风能、太阳能、水力、智能电网、电池与储能技术研发与技术咨

询服务；风能、太阳能、水力、储能电站投资、建设、运营与维护；光伏组件、

逆变器、储能系统的研发、设计、组装、技术咨询及服务；电力供应与销售；电

站建设相关的零部件销售；电力工程设计和施工；能源项目投资；国内贸易；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由连云港神舟新能源、上海申航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并书面通知深圳清洁电

力，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标的：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对深圳清洁电力总计 4,656.25 万元债权中

的 1,210.625 万元 

2、交易价格：人民币 1,210.625 万元 

3、支付方式：上海申航应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向连云港神舟新能源支付

上述债权转让款 1,210.625 万元（大写：壹仟贰佰壹拾万陆仟贰佰伍拾元整）。 

4、合同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

起成立。如需相关各方董事会、股东会等审议批准，协议自相关方有决策权的决

策机构审议通过后，生效执行。 

5、争议解决方式：若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能解决的，任一方可向上海申航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债务人深圳清洁电力及其股东猛狮科技连年亏损，且基本状况未有好转，

且房县猛狮光伏电站的动产及电费收益权已抵押给公司关联人上海申航，上海申

航可在必要时依法行使抵（质）押权，以此支付连云港神舟新能源债权转让款，

以确保连云港神舟新能源能够顺利实现上述 1,210.625 万元债权。  

本次债权转让交易不会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同意连云港神舟新能源与上海申

航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 1,210.625 万元债权转让给公司关联方上海申航。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连云港神舟新能源为确保部分债权顺利实现回收，与

公司关联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而形成的关联交易，未发现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3、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 

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经营所需，未发现该关联交易损

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独立董事意见 

2、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意见 

3、债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